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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宜县财政局行政处罚决定书

当事人：分宜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

地址：分宜县行政服务大厅

根据《江西省财政厅关于2019年开展全省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监督检查工作的通知》（赣财购【2019】21号）文件开展的全省代理机构检查中，经检查组在检查中查明，由贵公司代理的被检查项目在政府采购过程中存在以下违规行为：
一、违规事实
项目名称：分宜县人民检察院检察工作网项目:

本项目在商务评分第5条、第6条中要求厂家出具针对本项目的授权函原件及售后服务承诺。

以上行为违反了（财政部令第87号）十七条的规定。

二、处罚决定和依据
综上，依据《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第二十条、《江西省财政厅关于印发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执行标准的通知》的规定，作出如下处罚：

责令分宜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限期改正并给予警告。
三、权利告知
当事人如不服本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分宜县行政复议委员会申请行政复议，或六个月之内向分宜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复议或诉讼期间，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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